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財產報廢加強檢核鑑定機制 

中華民國94年7月27日核秘字第 0940004245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1年7月17日核秘字第101000474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8日核秘字第102000693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7月24日核秘字第1040004693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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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4年12月14日核秘字第104000810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2月16日核秘字第1050000932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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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5年11月14日核秘字第1050006953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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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單位對於保管使用之財產，應本於愛惜公物、有效支援研發計畫及發揮最大效能之原則下，考量是否申請報廢。
2、 本所第三類財產之報廢作業，一律由技術鑑定小組鑑定同意後，始可簽請核准辦理報廢。技術鑑定小組成員由本所各相關單位派出，並由秘書室統一簽准發布；成員異動時，循相同程序辦理。
3、 第三、四、五類財產申請報廢時，應填寫「申請核定財產報廢暨自我檢核技術鑑定表」及「財產毀損報廢單或減損單」進行自我檢核，以確定是否已達報廢之年限及研判已無其他計畫使用之價值後，陳由主任秘書以上長官核定。
其他各類財產申請報廢時，應先簽奉主任秘書以上長官核定。
4、 報廢之財產得評估以再利用方式辦理，不列入財產管理。
    前項「再利用」係指已報廢之財產，失其固有效能，而整件中有部分附屬設備於拆除後可供使用之廢品。

    有使用需求之單位應提出申請並填寫「再利用廢品領用申請單」如附件四，其再利用以下列方式處理：

    (一)再利用廢品併入本所其他財產一併使用者，由秘書室於該項財產之附加設備內註明。該項財產報廢時，併入之廢品及領用單一併繳回秘書室。

(二)再利用廢品有研發實驗用途，無搭配其他財產使用者，由秘書室造冊編號列管。

    再利用廢品將列入每年度財產盤點範圍，請善盡保管及保養維護之責，不得任意拋棄毀損；如已無其他用途，請將廢品及領用單一併繳回秘書室。
5、 秘書室收辦各單位送請報廢之申請單後，屬第三類財產，即移送技術鑑定小組成員，進行書面或實地勘查鑑定之程序，並在表上註明鑑定意見。
6、 各單位已達最低使用年限、久未使用之財產且保管人所屬計畫已不使用者，如「研判仍有供其他研究計畫使用之價值」，經提出報廢申請後，原則上不立即准予報廢，應經由以下程序，確定有無再供使用之價值：
(一)將申請報廢之財產資料提供秘書室管理科，由管理科刊登本所財物保管網頁，以供各單位隨時查閱領用。申請報廢之財產，不論大、小型機具儀器，原地封存，未奉准報廢前，由原保管人負保養、維修及保管之責。各需求單位，如需實地查看或了解堪用狀況，請洽原保管人查詢。

(二)刊登本所財物保管網頁30天後，如無單位提出領用，則由秘書室擇其中金額較大者，刊登本所對外網頁或公共工程委員會之網頁，徵詢其他機關或公、私立學術研究或教育機構領用。刊登15天後無機關或機構領用者，則送請鑑定小組鑑定後報廢。
(三)提供本所以外機關或機構領用前，應先辦理報廢除帳事宜。撥交非政府機關學校使用者，應依據國有動產贈與辦法辦理。
7、 技術鑑定小組會議於必要時，由召集人召開，討論本規定及技術鑑定相關事宜。
8、 鑑定小組全體成員應出席會議，如因故無法出席，必須請代理人出席。
9、 經技術鑑定小組鑑定財產尚有利用價值時，仍可建議先由秘書室再刊登本所網頁徵詢有無單位需用，如經過30天無單位提出需求時，准予陳請主任秘書以上長官核定報廢。
10、 各組室、專案計畫、技術中心所屬之研發計畫、單位，應加強報廢及新購之管制，如有合用者即應調撥流通使用，避免報廢仍有使用效益之財產。
11、 除第三類以外財產之報廢，或未達使用年限，但確需報廢者，依據審計法、國有財產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12、 財物報廢核定後，除變賣年度廢品暫停收繳期間得予扣除外，應自核定之日起一個月內繳交廢品，已奉核准尚未繳交報廢之財物，仍屬保管及受檢範圍，請各保管人妥為管理維護，不得隨意廢棄或遺失。已逾六個月未繳交廢品者，該項財物減損單將予以作廢，並應重新辦理財物報廢核定事宜。
「財產報廢作業流程圖」、「申請核定財產報廢暨自我檢核技術鑑定表」、「器材報廢『技術鑑定小組』人員名冊」及「再利用廢品領用申請單」如附件一、二、三、四。

13、        核能研究所財產報廢作業流程圖


附件二
核能研究所申請核定財產報廢暨自我檢核技術鑑定表
(申請財產報廢單位人員填妥並用印後，併同財產報廢或減損單送秘書室管理科)
	申請單位
	
	報廢減損財產編號
	             

	有污染流程：使用單位(含輻防人員)→秘書室→技術鑑定→化工組→主計單位→機關首長

	無污染流程：使用單位(含輻防人員)→秘書室→技術鑑定→主計單位→機關首長

	檢核項目  (由申請單位勾填)

	項次
	是
	否
	項        目

	1
	
	
	是否超過使用年限？(由本所網頁右側「財物查詢」可查知)

	2
	
	
	財產單項金額（入帳原值）是否低於1500萬元？

	3
	
	
	是否已失使用效能，再行修復或提昇效能，不符合經濟效益，達報廢程度。

	4
	
	
	儲存媒體是否已完全刪除敏感性資料及授權軟體。

	5
	
	
	是否已無利用價值，擬作為廢棄物變賣。(勾選本欄者，請勿勾選下一欄)

	6
	
	
	是否仍有供其他計畫使用價值，可上網徵求其他計畫領用。例如：雖老舊，功能已不符合計畫需要，但尚堪用。或因已無計畫，故停用。

	7
	本次申請報廢財產屬□化學分析儀器類□機械類□電腦資訊類□核儀電子類□其他(第四、五類財產)

	8
	本次申請報廢之財產
□老舊，精確度不佳，誤差超過合理值而無法修復。
□老舊，分析極限值不合時宜而無法改善。
□零組件損壞，不值得報修。
□精確度不佳，誤差超過合理值而無法修復。
□老舊儀器設備，已無（或不易尋得）零組件進行維修。

	9
	□報廢財產若屬輻射污染者，請填寫放射性廢棄物處理申請單並檢附核種、活度分析單，加會化工組：
□有潛在危害物質（物品），但已去除或妥適處理。例如：易燃物、毒害物、爆裂物、聚光物等。

	申請人：            電話：       計畫主持人：             單位主管：

	註：報廢機械儀器若牽涉兩個以上計畫所使用，則請使用該機械儀器所有計畫主持人均需核章。
技術鑑定小組成員之複查意見及建議：
□擬同意報廢。□但請留用：
□擬同意報廢，但先再次上網徵求領用。(請刊登30日)
□其中     組，編號      ，名稱         擬不同意報廢，意見為：
□其他意見：
                                  鑑定人員：              日   期：


財產管理單位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附件三
核能研究所器材報廢「技術鑑定小組」人員名冊                 

	職稱
	姓名
	代理人
	業務職掌或專業審查鑑定項目
	隸屬單位
	電話

	召集人
	
	
	督導本所器材報廢「技術鑑定小組」業務及主持會議
	秘書室
	

	副召集人
	
	
	綜理本所器材報廢「技術鑑定小組」業務及主持會議
	秘書室
	

	執行

負責人
	
	
	負責器材報廢「技術鑑定小組」業務之執行工作
	秘書室
	

	組員
	
	
	負責「核儀電子類」器材報廢鑑定
	核儀組
	

	組員
	
	
	負責「機械類」器材報廢鑑定
	工程組
	

	組員
	
	
	負責「化學類」器材報廢鑑定
	化學組
	

	組員
	
	
	負責「電腦類」器材報廢鑑定
	綜計組
	




附件四     核能研究所  再利用廢品領用申請單（請附相片）
再利用廢品選項二擇一：
□再利用廢品係使用於本所財產者，由秘書室於該項財產之附加設備內註明。
□再利用廢品係單獨研發使用者，由秘書室列冊並編號列管。
	項次
	原財產編號
	原財產名稱
	領用附屬設備名稱
	領用之用途說明
	領用後併入至本所其他財產之財產編號
	預計領用期間
	再利用廢品保管人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電話:     

	財產管理單位：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再利用廢品，不再以財產列管，惟需列入每年度財產盤點範圍，請善盡保管及保養維護之責，不得任意拋棄毀損；如不再使用時，請將本申請單及廢品，繳至秘書室(本所廢料場)，於本領用單每一項次內蓋妥廢品收繳章後，送回秘書室管理科始可解除列管。
※如不敷使用時，請自行重複影印，需檢附一式3份。
※領用附屬設備相片資料，請影印檢附於本領用申請單併同申請。
附件一





符合全部要件，保管單位自網路列印「財產毀損報廢單或減損單」並進行自我檢核，填寫「申請核定財產報廢暨自我檢核技術鑑定表」由保管人、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用印申請








陳請核准報廢





領用單位簽收轉帳





退原單位或轉他單位





有單位領用





無單位領用





填報廢單及檢核表，在檢核表上勾選「可上網徵詢他計畫有無需要」





仍無人領取





秘書室擇金額較大者，於所外網頁或工程會網頁公告15天





秘書室「網上庫房」頁面中公告30天





大、小型設備原地封存，將財產資料提供秘書室刊登





僅符合要件1.2.，保管人、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研判其他計畫仍有使用價值





保管人、計畫主持人及保管單位確認是否符合報廢要件：1.年限2.本計畫之使用效益低3.無法可供其他計畫使用





不


同意報廢





同意報廢





建議其他處理方式(e.g. 上網徵詢有無領用)





秘書室分類，送技術鑑定小組成員書面或實地勘查鑑定、填註意見





※技術鑑定小組成員由秘書室統一簽准發布；成員異動時，循相同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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